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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王鼎元
電話：(02)7736-5698
電子信箱：dywang99104@mail.moe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9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社(一)字第11524018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重申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租賃學生交通車

之駕駛人員亦屬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教職員

工，依法應落實進用前之查核與系統登錄作業，請轉知轄

內業者確實遵辦並加強稽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期輿情報導中部地區發生交通車駕駛人員涉嫌性侵學生

之重大校安事件，引發社會大眾對於學生交通車（含外包

及租賃）駕駛人資格審查與防護機制之高度關注。為防堵

具不適任紀錄之人員進入教育場域並持續接觸學生，嚴密

維護兒少人身安全，特重申相關人員之審核與查處機制。

二、按「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」第9條第2項規定，補習

班聘僱之教職員工，包含直接聘僱及間接聘僱。短期補習

班向外租賃交通車所附之駕駛人員，因載運學生往返屬執

行補習班業務之一環，且與學生頻密接觸並同處於車廂空

間，故均視同補習班之間接聘僱「教職員工」。此認定標

準，業經本部114年6月12日臺教社(一)字第1140053355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041150057096

■■■■■■終身教育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6/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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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及114年7月18日臺教社(一)字第1140071265號函通函各

地方政府（計達），請貴局（府）務必落實辦理。

三、復按「補習及進修教育法」第9條第4項規定，短期補習班

於擬聘僱教職員工「前」，應檢具相關名冊、身分證明文

件影本及最近3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（良民

證）等基本資料，陳報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；「兒

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81-1條第6項規定，兒童課

後照顧服務中心聘僱工作人員「前」，應檢具名冊，並檢

附資格證明文件影本、切結書、健康檢查表影本、最近三

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及其他相關文件，報教

育主管機關核准。請貴局（府）再次轉知並嚴格要求轄內

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業者，無論係自行聘任或

對外承攬、租賃之交通車駕駛人，皆務必至「直轄市及各

縣市短期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」、「全國兒童課後照顧服

務中心資訊網」落實人員實名制登錄作業，並上傳相關查

核資料；經貴局（府）審核確認無「補習及進修教育法」

第9條第6項及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81條之1

第1項各款之不適任消極資格後，始得進用。

四、為確保學生乘車及人身安全，請貴局（府）將學生交通車

駕駛人（含租賃與外包）之資格審查及實名登錄情形列為

稽查重點。倘查有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未依前

開規定於事前報准即擅自進用人員，應依「補習及進修教

育法」第9條第13項及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

105-2條等相關規定予以裁處，以防範防護網產生漏洞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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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61


